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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 /部門  

 主席請委員參閱 ECI(2017-18)10 號資料文
件，該文件載列自 2002 年以來獲批准的首長級編
制變動的最新資料，以及議程上 3 個項目所載變動
對首長級編制的影響。她繼而提醒委員，根據《議

事規則》第 83A 條，委員在會議上就所討論的任何
項目發言之前，應披露與該等項目有關的直接或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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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金錢利益的性質。她亦請委員注意《議事規則》

第 84 條有關在有直接金錢利益的情況下不得表決
的規定。  
 
 
EC(2017-18)9 建議把運輸及房屋局運輸科 1個海

事處助理處長常額職位 (首長級薪
級第 2點 )重訂為 1個首長級丙級政
務官職位 (首長級薪級第 2點 )，為本
港的物流及港口業發展提供相關

的政策支援  
 
2.  主席表示，這項人事編制建議是把運輸及

房屋局運輸科1個海事處助理處長常額職位 (首長級
薪級第 2點 )重訂為 1個首長級丙級政務官職位 (首長
級薪級第2點 )，為本港的物流及港口業發展提供相
關的政策支援。  
 
3.  主席指出，政府當局於2017年4月24日就這
項建議諮詢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委員普遍支持重

訂職位的建議。有委員促請政府當局加強對物流及

港口業發展的支援，以及為海事處制訂長遠的人力

規劃。  
 
重訂職位的理據  
 
4.  主席及張超雄議員詢問，把運輸及房屋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 (運輸 )10職位由海事處助理處長常
額職位重訂為首長級丙級政務官職位的理據，有關

建議會否涉及增減職位，以及造成額外的財務支

出。   
 
5.  運輸及房屋局副秘書長 (運輸 )5("運輸及房
屋局副秘書長 ")表示，有關職位早於 1990年開設於
當時的經濟科轄下的港口發展局分科，並由一名海

事處助理處長出任，以在技術層面協助港口的規

劃、發展及管理。2001年，政府致力發展本港物流
業，並在其後設立物流發展組，為物流業的長遠發

展制訂策略。由於有關工作範疇已超越海事處助理

處長原先負責的一般技術性海運和港口運作事

宜，因此政府在2002年3月根據獲授權力開設1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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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級丙級政務官編外職位，並調配 1名首長級丙級
政務官出任，以填補海事處助理處長一職，有關安

排沿用至今。政府現時建議重訂該職位，是希望把

由政務官出任這職位的安排恆常化。她補充，這項

建議的目的只是重訂職位，不涉及變動首長級職位

的數目或額外的財政資源。  
 
6.  黃國健議員表示並不反對政府當局重訂職

位的建議。他認為重訂的職位只屬首長級丙級政務

官級別，對制訂支援本港物流業發展政策的工作幫

助有限。他指出物流業界一直希望政府加強支援業

界的發展。  
 
7.  運輸及房屋局副秘書長表示，首席助理秘

書長 (運輸 )10職位的主要職責是支援運輸及房屋局
副秘書長 (運輸 )5，以制訂推動本港物流及港口業發
展的政策。政府將會繼續聽取業界的意見，共同研

究如何進一步發展本港物流及港口業。  
 
8.  涂謹申議員認為，政府當局自 2002年以來
一直安排政務官出任首席助理秘書長 (運輸 )10一
職，此暫時性安排維持長達15年，情況極不理想。
他要求政府當局解釋，為何現時才提出重訂職位的

建議。  
 
9.  運輸及房屋局副秘書長表示，政府一直有

檢討該職位的安排，並於數年前諮詢海事處有關重

訂職位建議，但海事處的員工工會對建議有所保

留。海事處副處長補充，考慮到職位近年的實際工

作性質與海事主任及驗船主任的專長未必相稱，海

事處 2個職工會現時均不反對重訂職位，政府因此
提出將職位重訂為首長級丙級政務官職位的建議。  
 
10.  周浩鼎議員指出，首席助理秘書長 (運輸 )10
職位的職責以制訂政策為主，因此他支持把職位重

訂為政務官職位，並認為建議可糾正已沿用多年的

臨時編制安排。  
 
11.  涂謹申議員認為，把海事處助理處長職位

重訂為丙級政務官職位，可能會影響海事處海事主

任及驗船主任職系人員的晉升機會，甚至減低有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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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從事海事工作人士加入海事處工作的意欲。郭家

麒議員擔心，政府當局經常安排政務官出任屬專業

職系的職位，會打擊非政務官職系公務員的士氣。

他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培訓海事處內的專業職

系人員，令他們具備出任首席助理秘書長 (運輸 )10
職位的條件及能力。  
 
12.  運輸及房屋局副秘書長重申，政府提出這

項重訂職位建議，是考慮到工作崗位的實際工作性

質已改變，並非藉此把海事處的專業職系轉為政務

官職系。海事處副處長補充，於2013年成立的海事
處制度改革督導委員會曾檢討該處的人手發展及

培訓工作。而現時該處架構內6個常額及1個編外職
位的助理處長職位，可為海事處的專業職系人員提

供合適的事業發展及晉升階梯。另外，海事處現時

以輪替方式安排 1名首席海事主任出任運輸及房屋
局總助理秘書長 (運輸 )職位，除了讓海事處人員獲
得在政策局工作的經驗及相關培訓機會，亦加強運

輸及房屋局與海事處的工作聯繫。若有關人員表現

突出，亦有機會晉升至海事處助理處長的職位。  
 
13.  蔣麗芸議員詢問，首席助理秘書長 (運輸 )10
會否負責推動發展香港成為國際海運中心的工

作。她亦查詢該職位的職責會否與其他負責海運事

宜人員的職責重叠。  
 
14.  運輸及房屋局副秘書長答稱，首席助理秘

書長 (運輸 )10職位主要處理港口物流發展政策，以
及監督海事處的內部管理。就海運業務發展工作，

運輸及房屋局已另設 1名首席助理秘書長編外職
位，就本港海事業務和發展事宜提供政策支援，以

及協助香港海運港口局的工作。她進一步指出，海

事業務發展涉及多個不同範疇，各個政策局對此有

明確分工，例如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負責海上租貸及

保險事務發展，而律政司則負責海事仲裁業務發展

等，各方的工作並無重叠。  
 
本港物流業的發展  
 
15.  胡志偉議員及郭家麒議員指出，面對周邊

地區 (包括內地 )多個港口的激烈競爭，本港貨櫃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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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量近年有所下跌。陳志全議員亦指出，新加坡政

府為物流業提供稅務寬減，大大提升其物流業在亞

太地區的競爭力。他們詢問，首席助理秘書長 (運
輸 )10職位將有何政策目標，以維持本港物流業的競
爭力。  
 
16.  運輸及房屋局副秘書長表示，政府一直以

鞏固本港作為區域物流樞紐地位作為政策目標，並

透過與香港物流發展局 ("物流發展局 ")保持緊密聯
繫，聽取業界對發展物流業政策的意見。為保持本

港物流業界的競爭力，政府與業界已有共識，會銳

意發展本港的高端第三方物流業務，加強物流業的

增值服務水平；就此，政府會積極尋覓專用土地供

業界建設後勤設施，以進行自動化包裝、分裝，以

及標籤等後勤增值服務。另外，政府亦會協助業界

參與招商工作，包括率團外訪及舉辦物流及航運業

會議，協助業界尋找商機及建立營商網絡。  
 
17.  陳志全議員擔心，香港物流業會被內地港

口趕過，失去區域物流樞紐的地位。他詢問政府當

局將如何協助本港物流業應對內地港口業務持續

上升的威脅。  
 
18.  主席認為，本港的物流業應保持自身優

勢，並提升物流增值服務的水平，將有助維持本港

物流業的競爭力。她詢問本港物流業如何在冷凍鏈

及供應鏈業務上發揮自身的優勢。  
 
19.  運輸及房屋局副秘書長表示，本港通往世

界各地的班輪及航班數目、以及覆蓋的地區範圍均

比內地港口優勝，本港貨櫃碼頭亦一直以高效率見

稱，因此本港物流業一直在區內扮演重要的國際轉

運服務角色。至於內地港口的主要業務涉及協助內

地廠商出口貨物，與本港的業務定位並不相同，雖

然本港物流業面對不少挑戰，兩者並非正面競爭。

運輸及房屋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運輸 )10補充，提供
第三方物流服務為本港物流業界的重要發展方

向，當中包括提供高質素的冷凍鏈物流方案，便利

客戶從歐美等地區大量輸入需要嚴格溫度監控的

貨品，例如朱古力及紅酒等，並儲存在香港，當香



經辦人 /部門  
 

- 7 - 

港周邊市場有需求時，客戶便可在短時間內按量分

批送到目的地區。  
 

政府當局  20.  胡志偉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首席助理

秘書長 (運輸 )10職位過去就促進本港物流及港口業
發展已完成的具體工作清單、以及職位重訂後未來

的具體工作，包括發展本港高端物流業的策略、職

位的工作目標，以及完成目標的時間表。另外，胡

議員亦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評估重訂職位工作成效

的關鍵指標，以量化職位在促進本港物流及港口業

發展的成效。主席亦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提升本港物

流及港口業競爭力的長遠策略詳情。運輸及房屋局

副秘書長答允提供胡議員及主席要求的補充資料。  
 
21.  胡志偉議員及朱凱迪議員引述政府文件第

5段指出，政府當局已覓得6幅共約18公頃的港口後
勤用地，供貨櫃碼頭營辦商使用。他們詢問推出有

關用地的細節，包括土地的用途、位置，以及推出

的時間表。周浩鼎議員亦促請政府盡快推出有關用

地，並尋找更多土地予物流業界作後勤用途，以配

合業界轉型至高端物流業務。  
 
22.  運輸及房屋局副秘書長表示，該6幅土地均
位處葵青貨櫃碼頭的周邊地區，包括 3幅用作貨櫃
堆場用地、 2幅用作駁船泊位用地，以及 1幅約 7公
頃擬用作興建港口多層設施用地。現時政府正與貨

櫃碼頭營辦商商討 3幅貨櫃堆場的用地條款，期望
可於明年年初推出；至於其他港口後勤用地則暫未

有推出的時間表。她補充，政府將於明年首季推出

位於屯門專為物流業使用的用地，用以興建物流後

勤設施。  
 
23.  因應朱凱迪議員有關規劃多層物流設施的

進一步查詢，運輸及房屋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運
輸 )10補充，貨櫃碼頭營辦商將會研究如何規劃興建
多層物流設施，包括研究建築物的用途，以及建築

物內應包括的設備。待營辦商向地政總署作出相關

的土地用途申請後，該署會修改相關地契條款。現

時，貨櫃碼頭營辦商仍就規劃多層物流設施進行構

思，政府暫未收到營辦商提供的建議書。  
 



經辦人 /部門  
 

- 8 - 

24.  容海恩議員引述政府文件附件2指出，首席
助理秘書長 (運輸 )10職位的主要職責包括支援物流
發展局推行有助物流業發展的應用資訊科技。她關

注政務官職系公務員一般缺少科技應用的經驗，出

任職位的人員難以協助業界應用新科技。她認為出

任該職位的人員應具備一定的資訊科技知識。  
 
25.  運輸及房屋局副秘書長表示，現時本港物

流業界一般會按其業務需要採納適切的科技並研

發相關新軟件及程式，業界可藉物流發展局的平

台，交流科技應用的經驗。另外，香港物流及供應

鏈管理應用技術研發中心的代表作為物流發展局

成員，亦會透過這交流平台，向業界分享專業意

見。首席助理秘書長 (運輸 )10可透過這交流平台了
解業界需要，協調各方工作，並從中提供協助。運

輸及房屋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運輸 )10舉例以作補
充，物流發展局過去曾研究如何運用科技加快貨物

經海路、陸路或航空運輸的報關程序，亦有研究透

過軟件追蹤運送中貨物的位置，這些研究成果均有

助提升本港物流業的貨運服務水平及效率。  
 
海事處的工作  
 
26.  郭偉強議員指出，首席助理秘書長 (運輸 )10
職務包括監督海事處的內部管理，他詢問職位現時

的工作是否包括監督海事處專業職系，以處理海事

及驗船等工作。  
 
27.  海事處副處長答稱，首席助理秘書長 (運
輸 )10現時的職責並不包括監督海事處專業職系的
海事及驗船工作。海事處現時設有政府船隊科及船

舶事務科，分別負責政府船隊及本港註冊船隻的規

管工作；另外，海事處亦設有港口管理科，專責處

理外來船隻進入或離開本港水域的事宜。  
 
28.  張超雄議員詢問海事處改革執行小組的最

新工作進度。  
 
29.  海事處副處長表示，本地船隻安全的改革

工作現時由 1名屬編外職位的助理處長領導，專責
研究如何提升本地船隻的航行安全水平。有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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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3個階段進行，首階段關於即時提升船隻航行安
全的措施經已完成，包括加強船員瞭望工作及改善

船隻緊急事故的應變措施；而有關規定船隻加裝安

全設備的第2階段工作正陸續落實。第3階段的工作
亦已開展，研究透過修改法例，把一些現時以行政

手段規管，如大型海上活動的安全措施，納入法例

規管，法例修改亦將包括加強對船隻醉駕及藥駕的

監管。  
 
30.  譚文豪議員要求運輸及房屋局設立獨立小

組，以處理海事意外的調查工作。海事處副處長回

應指，現時國際海事組織並無規定成員需設立獨立

組織調查海事意外，而該組織亦滿意海事處現時處

理海事意外的機制。  
 
31.  就譚文豪議員有關海事意外調查機制的意

見，主席提出，有關議題與這項人事編制建議並無

直接關係，她請譚議員在其他相關的事務委員會跟

進此事。  
 
就項目進行表決  

 
32. 主席把項目 EC(2017-18)9付諸表決。應容
海恩議員要求，主席命令進行點名表決，點名表決

鐘聲響起 5分鐘。 6名委員表決贊成此項目， 5名委
員表決反對， 3名委員表決棄權。主席宣布小組委
員會同意向財務委員會 (下稱 "財委會 ")建議批准此
項目。個別委員的投票結果如下：  

 
 贊成  

黃國健議員   郭偉强議員  
潘兆平議員   盧偉國議員  
何啟明議員   容海恩議員  

  (6名委員 ) 
 
 反對  

郭家麒議員   張超雄議員  
楊岳橋議員   朱凱迪議員  
譚文豪議員  

  (5名委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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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棄權  
莫乃光議員   陳志全議員  
陳沛然議員  

  (3名委員 ) 
 
33. 郭家麒議員要求在相關的財委會會議席上

分開表決此項目。  
 

34.  會議於上午 10 時 25 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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